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研究生卓越奖学金实施办法 

（2016修订版）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活力，根据

《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方案（试行）》、《武汉理工

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卓越奖学金实施

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外国语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卓越奖学金”为吸引优质生源，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而设立，硕士研究生的资助标准为 2.2 万元/年，资助年限 1

年，1年后申请相应等级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第二条  研究生卓越奖学金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需经过学生申请，学院审核、组织专家评审和公开答辩、公示，学校

审核等程序。申请人在被正式录取为我校研究生并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后，方可获得学校研究生卓越奖学金申请资格。同一研究生在同一学

年内不能同时获得卓越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 

第二章  评审组织 

第三条 学院成立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院长任主任委员，

委员包括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生工作办

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代表。其

中研究生导师代表由学院分学位委员会推荐，研究生代表由学院研究

生会推荐。 

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制定并公布本院研究生卓越奖

学金的具体条件和细则，并组织开展评审工作。 

第三章  评选对象 

第四条 评选对象为获得部属“211工程”或“985工程”高校推

荐免试攻读我校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已被正式录取的应届

本科毕业生。 



第四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硕士研究生申请条件 

凡获得部属“211 工程”或“985 工程”高校推荐免试攻读我校

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者，可申请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卓越奖学金。（具体标准见附件

一《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卓越奖学金评分细则》） 

1.本科期间在学术科技竞赛、发明创造竞赛中荣获省部级及以上

奖励。 

2.本科期间在北大、南大核心期刊及以上重要刊物上公开发表与

本专业相关学术论文，且署名第一作者。所有学术论文均以见刊为准。 

3. 本科期间在全国口译大赛、海峡两岸口译大赛、韩素英翻译

大赛、外研社全国英语演讲大赛、21 世纪杯大学生口语大赛等比赛

上获省（区）级以上奖励。 

4. 专业成绩排名前 5%。 

发表论文的期刊目录及其他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科技竞赛由学

院学术委员会提议，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报研究生院备案，并在学

院网站公示。 

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六条  学院每年 7 月-9 月中旬开始接收硕士研究生卓越奖学

金的申请，研究生本人填写并提交相关评定材料，包括《武汉理工大

学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卓越奖学金申请表》（附件二）；同时提交相

关附件材料，包括：（1）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及获奖证书复印件；（2）

刊登论文的期刊封面、目录和正文复印件。 

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研究生提交材料进行评审，评审

以专家评审和公开答辩的形式进行，最终确立建议资助名单。 

9 月 30 日前学院将建议卓越奖学金奖励名单上网公示 3 日，公

示结束后提交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如有异议，研

究生可在公示期向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请复议。 



第七条  研究生院于 11 月下旬在相关网站公示硕士研究生卓越

奖学金评选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正式

通知获奖研究生。   

第八条 “研究生卓越奖学金”的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和“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  

第五章  发放、考核及管理 

第九条  获得研究生卓越奖学金的研究生可同时参评当年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并可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但不再重复发放学业奖学

金。 

第十条  研究生卓越奖学金在获奖人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并办

理完入学报到手续后，由学校财务处按月发放给研究生本人。 

第十一条  研究生在学年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将直接取消获

奖资格，收回颁发的奖励证书和奖金，并按《研究生手册》有关规定

给予纪律处分。收回的奖金进入学校奖学金专款帐户，供下一学年度

使用。 

1. 违反校纪受到处分者； 

2. 必修课考试成绩不及格者； 

3. 在学术研究中有弄虚作假行为者； 

4. 在科研工作或实验中造成重大损失者； 

5. 其他有损学校荣誉等行为者。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16年 9月 1日起执行。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

释。 

附件一：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卓越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一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卓越奖学金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专业  导师姓名  本科毕业学校  

成绩排名 
（本科） 

本科专业 平均学分绩点 专业人数 
专业排
名 

教学办签字（盖章） 

     

已发表的
学术论文 
（本科） 

论文标题 
刊名，卷，期， 

页码 
作者 
署名 

发表 
时间 

收录
情况 

导师审核
签名 

      

      

      

学术科研
获奖情况 
（本科） 

获奖名称 本人排名 获奖时间 级别 
导师审核
签名 

     

     

     

申请人 
承诺 

 
 
我确认本申请表及附件内容真实、准确。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审核
意见 

 
 
该同学申请卓越奖学金的材料真实有效，同意申报。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